
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法律声明

本机构声明，我中心从未在中心以外的地市设点收案，

凡冒充本中心违法收案的机构或个人，本中心保持追究法律

责任的权利。

附本中心地址：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74 号中

山大学北校区法医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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